
玉溪市图书馆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地方配套补助经费

项目名称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地方配套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玉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云南省财政厅和云南省文化厅关于印发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文财〔2011〕98号）、《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文旅公共发〔2021〕64号）。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图书馆

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免费开放，加强图书馆规范化建设，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项目实施内容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财力的增长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发展变化。主要包括：一般阅览室、少年儿童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报告厅（培训室、综合活动室）、自修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文献资源借阅、检索与咨询、公益性讲座和展览、基层辅导、培训、流动服务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为保障基本职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如办证、验证及存包等全部免费。
资金安排情况

免费开放补助经费组成是中央补助80.00%、地方配套承担20.00%，即中央补助40.00万元，地方配套10.00万元。2023年年初市本级预算安排10.00万元免费开放地方配套补助经费。
项目实施计划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补助经费项目2023年度实施方案》中第三项项目开展时间明确了项目实施分为项目准备阶段（2023年1月—3月）；项目启动阶段（2023年4月）；项目实施阶段（2023年4—11月）；项目总结阶段（2023年12月）。
项目实施成效

（一）实现公共图书馆向公众免费开放，所有公共图书馆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相结合，实现公共图书馆规章制度健全，职责任务清晰，服务内容明确，保障机制完善，健全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并免费向群众提供，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使免费服务成为政府的重要民生项目和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二）引导和支持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改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条件，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三）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促使群众对国家公共服务满意度不断提高，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树立图书馆的良好社会形象。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三年（2021—2023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玉办通〔2021〕9号）、《玉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印发《玉溪市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玉创文办〔2021〕31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2022年度考核办法》的通知（玉文明委〔2022〕3号）、《玉溪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指导手册（2022年）》、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印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2022年度考核任务分解的通知（玉文旅发〔2022〕19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图书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推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是“一把手工程”，是常规性年度工作任务安排，通过努力营造社会面宣传氛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教育融入城市方方面面，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以文明城市创建推动玉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揭开“文明玉溪”新篇章。

五、项目实施内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媒体宣传阐释，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和宣传文化阵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做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广泛开展公益广告宣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新风尚融入生活方方面面，让人们抬眼可见、举足即观；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为切入点，深入推进“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四是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扎实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为特殊人群提供无障碍服务；五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高文化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质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全民阅读活动。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年初市本级预算安排5.00万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项目专项资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拓展标准，打造示范（2023年1月-4月）

按照《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任务分解》的工作计划，部署2023年工作任务，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活动及后期项目实施所需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对标对表，压实责任（2023年5月-7月）

利用自身宣传条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宣传专栏等形式，展开立体式宣传，营造浓厚创建氛围。保障玉溪市图书馆志愿服务站点、无障碍设施能正常提供服务，开展志愿者招募及志愿者服务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三）精准问效，提升创建水平（2023年8月-9月）

做好日常材料收集、整理工作，高质量完成网上申报材料工作，基本做到网上申报不失分。按照新版标准要求，夯实各项文明创建工作，全面提升各项创建工作水平。

（四）落实整改，争取测评高分（2023年10月-12月）

根据测评结果，采取有效措施整改，以实在成效取信于民，完成创文工作经验成效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八、项目实施成效

创建工作全面提升，加强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公益广告宣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扎实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为特殊人群提供无障碍服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高文化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质量，助力玉溪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